
犷二

"
敎
連
整◎
。鑫
法
便 »
空
目
向
北
京
政
眼
一 

〔出
强
碰
抗
轡
芦
該
排
牝
眠
動
之
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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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
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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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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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
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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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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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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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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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簡
，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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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
捕
執
行
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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廖
彼
 
廖
崇
日 
季
昌
滿 
曾
仕
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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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監
察
委
員 

林
濃»
 
曾
毓
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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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 

文
書
主
任 

廖m
錫 

一〔 

.，丁:

、科
員:
曾®6

、番
道
廖
北
明
自
傅
有
一
一
, 

，

—
交
際
主
任 

邸 
康

科
員 
郎
重
添 
胡
胆
錄 
黄
忠
煇 
李 
榨

-
財
政
主*

廖
伯
良 

二*
致
簾
「
*'
.«*
*
 修
權

ji1!:调
查
工
砕
員
叫
榮
巾
林
英
洽
.
鍵 

&
逹
複
社 
党
近
致
公
堂 
達
權
社 
梁
裕
昌
书
査m
限
 
點
勲
于

赴
矍
。。

e
日
本
年
預
中

—
政 
一 

?
:
▲
日
首
相
及
外
相
之
表
示

美
京
十
八
日
電
。。本
處
日
本
便
館
今
日
公
金
。。 一發

僵
潰
之
華
人
幼
童
覆
之
也
具
。。  

;.,3

♦
苗
討
論
對
華
政
策(
二

▲
决
定
防
護
布
華
英
倚
生
命
財
産
：

5

，英
京
拾
八
日
電
，。英
內
閣
昨
日
開
會
討
論
華

-f*.」

亡，̂

曰一； 

疝
況
三
時
久
。。三
名
防
寡
大
臣
均
修
列
席?
"
華E
國
夕%

菱
月
士
京1
 

一
參
議
負
金
責
定
策
。。雷
倫
滬
上
有
意
外
事
發
一

日
本
首
相
若
規
氏
及
外
旅
原
。0
在
日
本
囲
會 

演
說
？
謂
日
本
决
不
干
預
中
國
內
政
。。拜
盘
示 

希
象
增
進 

平
及
再
裁
减
海
軍
武
備3
 

一東京拾八日電4
。日
本
國
會
再
集
議3
外
相
幣 

原
氐
在
席
間
發
表
日
本
對
華
所
持
政
見
。。據一云一 

go}
®:.重
中
國
生
權
及
其
領
土
。。不
干
涉
算
内. 

政
“。©  

*. 
進
兩
國
間
經
濟
及
館
相
關
關
係
。。 

一$5

對
華
用
適
當
希
望
。當
表
同
情
及
常
助
。/
幷 

一竭力合作。。使
此
種
熟
望
得
實
踐
。。㊃
現
時 M
 

一
持
忍
耐
寬
恕
態
度
。。同
時
政
府
用
各
適
當
方
法 

一4
以
保
護
日
本 

1E當
之
重
要
權
利
。。若
從
外
方 

以
力
迫
壓.。。使
中
國
內
部
和
平
。。實
欲
益
反
害 

一。。若
各
國
向
華
施
以
所
定
之
政
治
及
社
會
制
度 
一 

一計畫£
必
不
能
長
久
勝
利
。。蓋
華
人
不
甘
久
于 

順
從
外
國
干
涉
及
受
外
人
指
揮
也
。。幣
原
又
言 

一。。日
本
與
蘇
俄
交
誼
可
稱
滿
意
。。預
料
日e
 腐 

一
在
滿
洲
起
决
裂
之
説
。。實
屬
無
稽 

@
籍
之
讲
外
示
威

， 
A
英
兵
架
機
關 e
防
禦

.英
京
拾
八
日
電90
茲
接
官
電
稱
。。華
人
今
日
在 

一
廣
州
沙
面
舉
行
排
外
示
威
連
動
。。但
無
發
生
流 

血
慘
劇
。。當
華
人
喧
鬧
時
二
英
水
兵
即
登
陸
架 

起
概
毋
。。華
人
隨
即
撤
退
一
。幷
未
响
艙
及
無 

一人受傷

0
卷
徒̂
^
陝
一
 

▲
南
北
政
府
均
憑
拒
外 

北
京
十
八
日
電
。。今
日
紛
接
電
訊
。。謂
中
國
各 

處
起
排
外
異
動
。。   

S
 蔓
命
廣
。"
南
北
雖
內
訂
多 

月
。。然
兩
政
府
均
宣
布
同
樣
目
的
。"
謂
谶
除
外 

人
在
華
之
勢
力
與
權
利
。。此
實
爲
一
频
引
起
人 

多
賛
助
其
政
府
之
方
法

白
人
繼
續
撤
離
四
川
省
內
地
。。聞
有
一
餘
英
僑 

共
三
十
名
。，已
離
成
都

一陝0
 省
亦
大
起
排
耶
教
風
潮"
。耶
教
將
軍
馮
玉 

祥
。。最
近
復
囘
該
處
管
轄
國
民
軍
。。致
來
函
信 

。。謂
陝
省
有
等
有
勢
力
之
領
袖
。。鼓
吹
苦
力
。c  

斜
集
成
羣
而 ®
動
。。滿
貼
文
吿
及
散
卷
單
。。 

排
斥
耶
敎
。。大
多
英
國
浸
信
會
傳
道
徒
已
雕
開 

陝
省
。。

約
有
三
百
名
英
美
傳
道
徒
遷
離
四
川
省
成
都
。。 

分
開
多
隊
。。每
隊
三
十
人
。。乘
轎
過
陸
堆
。。須 

行
十
日
方
抵
重
慶
。。然
後
乘
輪
沿
長
江
駛
出
。。 

•
福州教徒被逐

A
教
會
被
搶

厦
門
十
八
日
電
。"
福
州
起
排
耶
教
潮
。。有
美
國 

天
主
教
堂
神
甫
五
名
被
逐
出
境
。。昨
日
偕1
六 

名
西
班
牙
天
主
教
復
抵
本
處
。。均
安
全.無
恙.。。 

美
國
波
士
頓
埠
十
八
日
電
，。在
中
國
福
州
之
美 

國
傳
教
士
財
產
被
侵
畧
。。但
茲
接
最
後
消
息
。。 

謂
該
處
附
近
之
美
僑
。幷
無
傷
害
。美
國
海
外
傅 

道
委
員
部
。。昨
接
福
州
專
科
大
學
校
長
俾
耳
氏 

來
電
云
。在
閩
省
之
美
國
傅
道
徒
均
安
全
。吾
人 

教
會
皎
生 

411 掠
。。但
在
福
州
者
被
搶
之
物
無
多 

•
海
向
京
政
饕
議

▲
爲
福
州
排
教
事 

北
京
咲
日
電
。。關
于
華
人
在
福
州
舉
行
排
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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関
添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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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・ 
每
三
元r

.生9
。須
急
速
施
法
保
護
英
商.；
當
時
雖
外
相
眼. 

伯
倫
趨
向
和
緩
方
面
。。願
與.華
人
談
判
。。而
即 

議
則
火
定
堂
政
策
防
護
在
華
之
英
僑
生
命
財
啰 

。。不
容
疏
忽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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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由
黨
之
星
報
著
論
稱
口
。普
人
將
來
在
中
國
所 

倚
賴
者
非
巡
洋
艦
除
。。實
在
係
二
與
中
國
之
新

利
員
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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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
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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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
蟄 

• 

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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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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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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欣
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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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灼
 
唐
奕
樹 

友
鳥

tsi

本
會
於
卜
二
月
廿
六
日
舉
行
衛
遷
慶
典
餅
蒙
各
界
紙
贈
儀
晶
忆 

涙
領
之
餘
，
感
激̂
^
言
以
鳴
唾
；
一"二
:
"
1
情

駐
雲
埠
沙
堆
公
安
總
會
同
人
鞠
期 

一城̂
^

安
支*6

桐
祝
電
；二
雑
沙
帶
僑̂
#
嗣
匕 

兀 
域
坤
李
枝
九
元 
黄
昭
立
九
元 
髙
敗
元
閥
元 
一 

"
◎
A

園
地
招
賃: 

一
敗
看
余
有
園
地
五
十
親
的
架
現
將
之
出
賃
毎
的
架
用s
^
i
 

加
用
其
擺
靠
芥
弄
鑒
可
«之®

®

5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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欲
批
耕
固
地
請
按
址
前
來
面
議
，

與
良
好
感
情
。。吾
儕
盼
望
跟
伯
倫
不
椎
進
壹
»'」聚
子?
'

，

&
f
.

m
: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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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5

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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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一
構
拿
致
公
努
一̂
^
門
徹
育
會 
張
逢;
碼
豊
一
标
貳
元
策 

英
京
拾
八
日
電C
。英
內
閣
今
日
訓
令
驻
華
各
英

國
外
交
代
表
。。謂
內
閣
再
主
强
現
在
對
華
持
家

和
方
針
。。令
融
北
京
英
使
麻
辛
氏
腰
續
蝎
力
以

應
中
國
國
民
適
當
之
熟
蜜
。。但
同
時
要
保
護 

%,' 一
包
煉
二

—
登
侯
.
穩

‘每
一
元
号 

林
積
榮1
李
乾
劳
藜
池:
一
吳
應
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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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-长城
雄
帝
體
育
會
二

®
 徒
繁
二
黄
漢
看7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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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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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
；
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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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
女
士
二
何
細
相 
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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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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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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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 
曹
翔
炘
一 

簧
第
B
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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淸'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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讐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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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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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

函明滉一 
稿
長
宗 
黃 
沛 
帳
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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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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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
宏
文 
二 

一李天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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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
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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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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蟄
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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劇
孔
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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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
小
珍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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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
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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忆
栗
鷹 
李
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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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二
元 
：

I®" 
忠
鎏
；
朱
廣
育 
一譚家灼、：張
悅
沾:
羅
小
自
，黃
庙

…二 

-梁
維
城 
蔡
根,
高
炎 
利
文
添.
黃
鳳
珍
女
土 
瘍
關
覺
,

人
生
命
財
産CO
英
代
使
具
馬
利
據
此
。.。已實行一 

與
黨
政
府
外
長
陳
友
仁
會
晤QC
現
牆
與
其
在
漢 

口
復
開
談
判
。。

，•

一 

英
外
交
部
今
日
表
示
。"
英
政
府
願$^

粤
黨
政 

府
許
多
希
望
。。但■

細
未
解
釋
。。外
部
幷
香 

認
現
有
者
慮
承
認
黨
政
府
間
骗
事
。。乂
謂
現
時 

英
海
軍
與
陸
軍
動
作
。C

獨
係
保
護
英
僑
生
命
財 

產
而
非
行
侵
略
舉
動
。。/

，

二
一 

e
滬街車工人罷工

▲
發
生
暴
動 

宀 

上
海
拾
八
日
電
。。本
處
街
車
工
人
罷
工
後
。。卽 

發

生

暴

動

.

「

L

• 

®
陳
友
仁
與
英
交
涉:
二 

▲
談
判
三
次
祇
些
少
效
果
： 

北
章
十
八
日
電
。。國
民
黨
宣
吿
定
兩
星
期
以
慶 

祝
排
英(
。其
期
由
本
月
拾
五
日
開
始

—雖
黨
政 

府
外
交
長
陳
友
仁
與
英
外
交
官
開
談
判
三
次3
 

然
祇
有
些
少
效
果"
。有
等
人
以
爲
英
网
于
斯
時 

延
遲
動
作
。。希
望
黨
軍
轉
受
挫
敗
退
縮
，。黨
政 

府
要
求
之
條
件"
。內
有
承
認
南
方
政
府
。C
將
在 

中
國
內
地
水
面
之
各
英
戰
艦
撤
退"
。如此事實一 

踐
。。則
黨
政
府
允
將
漢
口
與
九
江
英
租
界
還
爽 

■
四千外兵防守滬租界 
一 

厶
且
擬
用
二
萬
五
千
兵
應
付
變
幻
形
勢 
一二 

上
海
十
八
日
電
，《上
海
公
共
租
界
富
局"
。請
列 

强
速
遣
陸
戦
脓
四
千
名
上
岸 
。預
先
防
備
制
止 

如
漢
口
發
生
之
不
靖
情
勢
二
致
失
去
英
界
；
各 

外
人
婦
孺
均
要
撤
離
也
。。計
此
四
千
兵
內
。。英 

兵
二
千
。。日
美
兵
各
一
干
。。如
情
勢
緊
强
。C

須 

定
長
期
的
防
禦
方
策
。。以
拒
華
人
武
裝
侵
攻
多
一 

軍
事
專
家
謂
用
兵
一
寓
五
千
名
一"
完
全
配
備
軍 

裝
。。便
可
對
付
變
幻
形
勢
。。美
國
驅
逐
艦
比
斯 

伯
里
號
。。已
調
赴
福
州:
因
該
處
華
軍
欠
餉
暴 

動
。。搶
掠
侵
襲
基
督
教
靑
年
會
，英
傳
教
士
，教 

堂
及
西
班
牙
天
主
教
觉
財
產
。
破
毀
物
業:
及 

牽
受
害
考
隨
街
奔
走
，。 

i  

•
中比談判修約；

▲
比
政
府
取
谓
上
訴
於
國
際
法
庭 

北
京
十
八
日
電
。。比
利
時
與
中
國
現
開
始
談
判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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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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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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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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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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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延
袞 
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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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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馮
昌
景
一
周
有
强
，李;
朝 

翻
景
韶 
胡
褫
福 
馬
庚
辛 
黃
派
賢 
譚
于
富 
累
陶
、 

吳
泉
柏
，邱 
1- 
多 
宋
昭
懋
余
和
余
郁
速 
余一 
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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